
            

 

正荣公益基金会党支部参与重大决策工作制度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落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充分发挥基金会党支部政治核心作用，

规范党组织参与“三重一大”等重大决策程序，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关于

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及基金会章程，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党支部参与重大决策坚持以下原则：   

1、政治引领：确保基金会发展方向符合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   

2、依法合规：尊重理事会决策权，不干预基金会正常业务活动；   

3、前置研究：对重大事项进行集体研究讨论，提出意见建议；   

4、全程监督：对决策执行情况进行跟踪检查。  

  

第二章 参与决策的范围 

第三条 党支部需前置研究讨论的“三重一大”事项包括：   

1、重大决策：基金会战略规划、年度计划、重要改革方案、涉外合作项目

等；   

2、重要人事：秘书长、副秘书长等高级管理人员选聘建议，以及理事会成

员人选的资格审查；   

3、重大项目：单笔支出超过基金会年度预算 10%或章程规定限额的公益项

目；   

4、大额资金：超过 100万元的资金使用、投资及资产处置。   

 

第三章 参与决策的程序 

第四条 前置研究程序   

1、议题提交：理事会在正式决策前 5日，应由秘书处将相关材料提交党支

部；   



            

 

2、支委会审议：党支部召开支委会集体研究，必要时邀请业务负责人列席

说明；   

3、意见反馈：党支部形成书面意见，明确“同意”“原则同意需修改”或

“建议暂缓”等结论，并于理事会正式决策前反馈秘书处。   

第五条 决策过程参与   

1、列席会议：党支部书记或指定委员列席理事会，就党支部意见作说明；   

2、争议解决：若党支部与理事会意见存在重大分歧，应向上级党组织报告，

并协商达成一致。   

第六条 执行监督   

1、党支部定期听取重大决策执行情况汇报；   

2、对执行中发现的问题，可提出整改建议并督促落实。   

 

第四章 保障机制 

第七条 组织保障   

1、党支部成员应熟悉基金会业务和法规，每年至少列席一次理事会议，并

参加基金会组织的各项培训（包括但不限于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   

2、基金会应为党支部履职提供必要经费和人员支持。    

第八条 责任追究   

1、对未按规定提交党支部研究或拒不采纳合理意见导致重大损失的，依规

追究相关人员责任；   

2、党支部成员未履职尽责的，由上级党组织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九条 本制度由基金会党支部负责解释，自颁布之日起实施。   

 

 


